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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府办〔2017〕22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府直属各单位：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河源市金融机构支持经济发展奖励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金融局反映。
 
 
河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4月5日
 
 
河源市金融机构支持经济发展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鼓励我市金融机构创新金融服务，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加快发展，贯彻落实国家有关进一步改善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措施，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金融机构包括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源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源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源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源市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河源市分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源分行、广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河源办事处（含农商行和农信社）、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源分行及市级银行业金融机构（新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 
　　第三条  金融贡献奖。 
　　（一）金融机构对全市贷款12月末余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0%以上，并同时满足下列3个条件的，按12月末实际新增贷款余额（比上年同期，下同）的0.5‰给予奖励。 
　　1.全年新增各项贷款占新增各项存款70%以上； 
　　2.全年新增中小微企业贷款占比达60%以上； 
　　3.所发放的贷款（票据贴现、一般性贷款）各期限加权平均利率均低于中国人民银行河源市中心支行公布的《河源市市场利率月水平表》中对应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二）金融机构对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及企业核销呆账贷款，按上年12月和本年1—12月实际核销额的1‰给予奖励。 
　　（三）融资性担保公司对全市担保贷款12月末余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0%以上的，按实际新增贷款余额的1‰给予奖励。 
　　（四）小额贷款公司对全市涉农贷款、中小微企业贷款12月末余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0%以上的，按年末实际新增贷款余额的5‰给予奖励。 
　　第四条  特别贡献奖：金融机构对市政府确定的年度重点项目建设提供融资支持，为我市经济发展做出特别贡献的，按项目给予一次性奖励。本奖项依据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设定，奖金总额为300万元/年，具体奖励办法由市金融局会同市财政局另行制定。 
　　第五条  鼓励奖：为鼓励中国人民银行河源市中心支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河源监管分局支持商业性金融机构创新金融服务，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视情况在年终给予奖励。 
　　第六条  引进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奖：为支持和鼓励更多金融机构落户河源，市政府对依法新设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以正式批复挂牌营业为准）给予奖励。 
　　（一）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河源设立总部或地区总部机构的，一次性奖励200万元。 
　　（二）在河源新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分行的，一次性奖励100万元。 
　　（三）在河源首次新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支行的（不含已在河源设立分行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所新设的支行），一次性奖励50万元。 
　　（四）在河源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支行，后升格为分行的，一次性奖励50万元。 
　　第七条  奖励资金由市财政负担。获奖金融机构的奖励资金分配比例由各金融机构自行安排。 
　　第八条  奖励资金由各金融机构（含新设立金融机构）申报。银行业金融机构申报数据由中国人民银行河源市中心支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河源监管分局负责核实，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申报数据由市金融局负责核实。银行业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申报数据经上述单位核实无误后，由市评审组（由市金融局、市财政局、中国人民银行河源市中心支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河源监管分局组成）联合签署评审意见后报市政府审定。 
　　第九条  金融机构支持经济发展奖励为一年一次。各金融机构于次年2月15日前申报，市金融局、中国人民银行河源市中心支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河源监管分局于2月28日前完成数据核对，市评审组于3月20前完成评审工作报市政府审定。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及时将上级部门下达的贷款规模报市金融局备案；超过15天不报的，视为主动放弃此类条件的评比。 
　　第十条  各金融机构如出现发放贷款后强制要求企业将贷款转为存款或采取伪造虚报数据等手段骗取奖励资金行为的，经查实后，取消该机构当年获得奖励的资格，对已拨付的奖励资金予以全额收回，并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为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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